
试论巴勒斯坦的建国权利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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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巴勒斯坦作为享有 自决权的民族共同体，独立建国是其

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建国进程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

民在国际社会的唯一合法代表，表达建国诉求并对外独立开展国际交

往，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作为被 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选举产生的自治

政府，对内治理被 占领土。二者分别实现了国家的部分职能。但是，巴

勒斯坦的主权权利受限，对内管辖权和对外交往权均受巴以相关协议的

限制；权力主体分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法

律上互不隶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不同政治派别控制。上述因素

阻碍了巴勒斯坦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巴勒斯坦当前所处的是

从民族向国家迈进的过渡阶段或临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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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9 月 23 日，阿巴斯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和巴勒斯坦国总统的

名义，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 《巴勒斯坦关于加入为联合国会员国的申请

书》，由此拉开了巴勒斯坦试图通过提升在联合国地位而 “ 曲线建国” 的政治

博弈，也将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巴勒斯坦建国问题
①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巴方通过这一方式单方面宣布建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且不说巴勒斯

坦申请 “ 入联” 可能面临的一系列程序问题，即使 “ 入联” 成功，巴以间关

① 参见赵洲：《巴勒斯坦入联的国际博弈与体系责任》，载 《西亚非洲》2012年第4期，第 30页。



系若得不到实质改变，巴勒斯坦仍难以满足国际法规定的国家标准，所建立

的只能是一个主权大打折扣的国家。那么，巴勒斯坦建国有无法理依据、它

在哪些方面已具备法律上的国家要素、又在哪些方面存在建国障碍？本文试

图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加以考察，进而明晰巴勒斯坦当前所处的法律

状态。

巴勒斯坦建国的法律基础

阿巴斯在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入联申请所附的致秘书长信件中，一再强

调巴勒斯坦 “ 作为一个民族享有各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建立巴勒斯坦国

的立国权利” ①
，表明巴勒斯坦将民族自决权作为 自身建国的法律基础。国际

社会对其主张持普遍认可态度。从法律角度看，以民族自决权作为建国基础，

前提是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核心是其享有行使自决的权利。

（一 ）民族存在是巴勒斯坦建国的物质前提

何为民族？学界并无统一定义。国内使用较多的是斯大林在 《马克思主

义与民族问题》中对民族的界定，即 “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

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

稳定的共同体” ②
。一般认为，民族既是客观的，须具备物质和自然因素以及

文化和精神积淀，同时又是主观的，需要民族的自我认同。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的交汇点和古代世界文

明的十字路口。从历史上看，巴勒斯坦地区的原始居民是迦南人，其后腓力

斯人和希伯来人相继来此定居。从公元前 8 世纪开始，巴勒斯坦处在周围大

国的轮番占领之下，这些国家有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等。

在罗马帝国统治期间，犹太人几乎全部逃离或被驱逐出去，终结了犹太民族

主体定居巴勒斯坦的历史。公元 637 至 1071年，巴勒斯坦处于阿拉伯帝国统

治之下，从此深深打上了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印记。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迦南

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居民以及希腊人、罗马人的后裔变成了说阿拉

伯语、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成为他们生活习俗、行为规范、

① 参 见联合 国第 A /66/371 - S/20 11/ 592 号 文件。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全集》第 11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86 页。



价值观念，甚至经济生活的准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特征初步形成。

1518 年巴勒斯坦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但 阿拉伯人仍说阿拉伯语，居民

的绝大多数仍信仰伊斯兰教，其阿拉伯民族特征没有发生改变。

从民族认同的角度看，独立的巴勒斯坦认同形成较晚。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自公元 637 年阿拉伯帝国征服巴勒斯坦后，无论是在阿拉伯帝国还是在

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巴勒斯坦一直没有取得独立的行政区划地位，而是隶

属于由现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组成的大叙利亚地区。因而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奥斯曼帝国衰败和走向崩溃之际，巴勒斯坦人尚未形

成 自己独立的民族认同，所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以叙利亚为领土核心的阿拉伯

国家。正是由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与范围更广的阿拉伯身份交织在一起，

曾有学者主张，巴勒斯坦只是一传统叫法，巴勒斯坦人不具有独立的民族身

份，其民族认同完全可通过并入其他阿拉伯国家得到实现。
①

事实上，巴勒斯

坦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具备自身的特点；
②

随着 1922 年国际联盟将其交

由英国实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和领土单位；在犹太复

国主义的猛烈冲击下，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面对一项与众不同的特殊任务— —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地方性色彩的日益浓厚使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最终从阿拉

伯民族主义中脱颖而出，自立门户。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确立，为其

最终走向追求民族独立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

（二）民族自决是巴勒斯坦建国的法律依据

民族自决是当代国际法律秩序的重要基石之一。它最早作为一项政治主

张产生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
③ 20世纪初，列宁和威尔逊的大力提倡

使之成为一项政治原则。1945年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 “ 尊重平等和自决

原则” 应构成国家间交往的基础，
④ 1970 年 《关 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

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进一步宣称：“ 所有民族都有权不受外来干

① S e e O m a r M . D aja n i , “ S ta lle d B e tw ee n S ea so n s : T h e In te rn a tio n a l S ta tu s o f P a le s tin e D u rin g th e In te r-

im P erio d” , D en ver J ou rn a l of In tern a tio n a l L a w a n d P olic y , F all 19 9 7 , p . 10 .

② S ee , Ib rah im A b u - L u g h od , “ P alestin ian C u ltu re an d Israel ' s P olicy” , A ra b S tud ies Q ua rterly ,

S p ring /S u m m er 19 8 5 , p p .9 7 - 9 9 ; A rab S tu d ies Q ua rterly , S p rin g / S um m er 19 8 5 , p p .9 7 - 9 9 .

③ 参见 [奥地利] 阿 ·菲德罗斯等著；李浩培译：国际法 （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 679 页。

④ 《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 2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 “ 发展国家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

及 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涉地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 就享有自决权的主体而言，早期主要是指处于殖

民统治下或被异族奴役、压迫、剥削的民族，如列宁在界定民族 自决时就认

为：“ 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群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为独立的民

族国家”。①
随着 20世纪 60 年代非殖民化运动的基本完结，国际社会在继续

肯定民族自决的同时，为防止一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或土著居民对之做任意扩

大解释，规定自决权不得 “ 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破

坏或损害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 可见，处于殖民统治和异族

压迫下的民族享有建立主权国家的自决权，而处于一国领土内的少数民族其

自决权行使是受限制的。

巴勒斯坦在一战结束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处于土耳其人统治之下。

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解体，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代表其民族 自决思想的 “ 十

四点计划” 中主张：“ 承认奥斯曼帝国内的土耳其部分有稳固的主权，但土耳

其统治的其他民族有在 ‘ 自治 ’ 的基础上不受干扰的发展机会” ②
。这一倡议

得到了 《国际联盟盟约》的认可，《盟约》承认 “ 前属奥斯曼帝国之各民族

其发展已达可以暂认为独立国之程度” ③
。尽管其同时认为，包括巴勒斯坦在

内的一些前奥斯曼帝国民族 “ 仍须由受委任国予以行政之指导及援助，至其

能自立之时为止” ④
，并将巴勒斯坦交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但与其他两类委

任统治地相比，巴勒斯坦这一类委任统治地被界定为 “ 社群” （Com m unity），

受委任国对其仅需 “ 予以行政之指导及援助” ⑤
，表明 《盟约》认可了巴勒斯

坦的 “ 自决权” 并期望其能在短期内建国。这一意图在 《巴勒斯坦委任统治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 ，第 507 ～567页。

② “ P res id e n t W ilso n ' s F o u rte e n P o in ts” ， W orld W ar I D o c u m e n t A rc h iv e , h ttp : / / w w i.lib . b yu . e d u /

in d ex . p h p / P re sid e n t W ilso n % 2 7 s F o u rtee n P o in ts , 2 0 12 - 0 7 - 0 2 ．

③ 参见 《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第4 款，载王铁崖、田如萱编 《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

出版社，1986 年版，第 858 页。

④ 参见 《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第 1款 和第 4 款 ，载王铁崖、田如萱编 《国际法资料选

编》，法律出版社，1986 年版，第 858 页。

⑤ 《国际联盟盟约》根据 “ 人 民发展之程度 、领土之地势 、经济之状况及其他类似之情形” 将

委任统治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前属奥斯曼帝国之各民族，所 用措辞为 “ 社群 （com m unities）” ，认 为

其发展已达可以暂认为独立国之程度 ，受托国仅须予以行政之指导及援助 ；第二类主要为中非洲之各

民族，所用措辞为 “ 居 民 （peoples）”，要求委任统治国对其负地方行政之责；第三类为非洲西南部和

太平洋诸岛，所用措辞为 “ 领 土 （territories）” ，要求委任统治国将其作为 自身领土之一部分，依 照本

国法加以治理。



条例》中得到了进一步反映。《条例》第二条指出 “ 受托国将负责… … 发展自

治机构”；第五条要求受托国 “ 负责保障巴勒斯坦地区不得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外

国政府，或以任何方式被置于外国政府控制之下”；第七条 “ 巴勒斯坦行政机构

将负责颁布少数民族法，对愿意在巴勒斯坦长期定居的犹太人取得巴勒斯坦公

民身份应予以便利” 进一步说明，《条例》欲建立一个单一的巴勒斯坦国。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间矛盾的激化阻碍了巴勒斯坦国的建立。联合国接管

巴勒斯坦问题后，联大第 181 （2）号决议即分治决议规定：独立的阿拉伯国

和犹太国应于委任统治国武装部队撤退完毕后两个月，最迟在 1948年 10 月 1

日之前成立。表明联合国认为在巴勒斯坦存在两个民族，每一民族都有权建

立 自己的国家。换言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 自决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

再次被联合国认可，只是其行使的地域范围缩小了。
①

阿拉伯人反对和拒绝分治决议，
②

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建国的次 日即向以

宣战，战争的结果却是以色列获胜并控制了拟议中的阿拉伯国大部分土地。
③

在 1967 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进一步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带，由此控制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尽管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范围学术界存在争议，
④

但对军事占领

的事实并无异议。现代国际法基于对武力使用的严格限制，不承认以武力取

① 根据分治决议，阿拉伯国面积为 1
.

1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 40
.

7%； 犹 太国的面积

为 1.58 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 58.7%； 其余部分即耶路撒冷及其附近郊区村镇约 158 平方公

里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参见殷罡主编：《阿以冲突— — 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

司，2002年版，第 250 页。

②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认为：他们世代居住、生活在巴勒斯坦 1 300 余年，特别是巴勒斯坦的阿拉

伯属性— — 人口、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均未发生任何转折性的变化，因此，他们决不允许也不接

受在他们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只能作为他们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而存在。1947 年

12 月 17 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表声明，表示阿拉伯人 “ 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

并且遵照真主的意思 ，决战到最后胜利”， 声称阿拉伯国家联盟将采取 “ 决定性手段” 以防止巴勒斯

坦的分治。参见彭树智主编 ；杨辉著 ：《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第

155 - 156 页。

③ 战后，以色列侵占了阿拉伯国的领土面积 6 000 多平方公里，使其实际控制的面积达 2.08 万

平方公里，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 77%。 其余的巴勒斯坦领土，约旦河西岸 （约 6000 平 方公里 ）和

耶路撒冷旧城由外约旦占领，加沙地带 （约 258平方公里）由埃及占领。参见彭树智主编；杨辉著：

前引书 ，第 165页。

④ 一种观点认为联合国无权将传统的巴勒斯坦领土划分给以色列，因而当前以色列控制的所有

地区都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另一种是主流观点，认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是指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中被以色列占领的那些土地，主要是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参见西安政治学院王继红博士学位论文

《军事占领制度研究》（2008年），第 75 ～76 页。



得领土的合法性，这一理念在武装冲突法领域即体现为 “ 军事占领不转移领

土主权”。 也就是说，以色列在军事上占领了巴勒斯坦，但在法律上是无权将

被占领土据为己有的。联合国安理会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通过的第 242 号决

议强调 “ 不容以战争获取领土”，要求 “ 以色列军队撤离其于最近冲突所占领

之领土”。对于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将其与西耶路撒冷合并、宣称统一的

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做法，安理会第 255 号决议 “ 认为以色列采取之一切立

法与行政措施及行动，包括征用土地及其上财产在内，足以改变耶路撒冷之

法律地位，概属无效。”①
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色列一直没有将本

国法适用于这两地，当地阿拉伯人亦无权取得以色列国籍。1995 年签署的

《以色列— — 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议》明确规定：“ 双方均

认为西岸和加沙为单一的领土单位，其完整性和地位将在过渡期内得到保

存”。②
尽管该 《协议》未具体说明这两地具有何种法律地位，但重申了它们

构成独立、完整的区域。既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构成以色列领土的一部分。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也就不受 “ 维护一国领土完整” 的制约。

自决权的行使有多种方式，“ 一个民族自由决定建立自主独立国家 ，与某

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均属该民族实施自

决权之方式。”。 巴勒斯坦人民选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正是建立在其不

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基础之上。
③

巴勒斯坦的建国诉求及部分国家职能的实现

民族自决权是巴勒斯坦建国的法律基础，仅表明巴勒斯坦建国具有国际

法依据。而这一抽象的权利要具体化为主权国家的实际存在，还需要实现的

途径。巴勒斯坦人民只有积极行使 自决权，明确确立建国目标并切实行使国

① 1994 年联合国大会在名为 “ 中东局势” 的 A /R ES/49/87 号决议中回顾 了此前诸多有关 巴勒

斯坦被占领土的决议 ，再次重申：“ 占领国以色列改变或意图改变耶路撒冷圣城的特性和地位的一切

立法和行政措施及行动 ，特别是关于耶路撒冷的所谓‘ 基本法 ’ 以及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

一概完全无效”。
② 《以色列— — 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议》第二章第十一条第 1款。此前巴以双

方于 1993年 9 月缔结的 《关 于临时 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第 四条做了类似规定。参 见联合国第 A /48/

4 86 - S/26560 号 和 第 A / 51/ 889 - S/ 199 7/ 357 号 文 件 。

③ 联合国大会第 3236 号决议 “ 重 申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a）

不受外来干预的自决权利 ；（b）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家职能，才能使建立主权国家的合法愿望从应享权益变为既享权益。与 “ 民

族概念强调社会和文化属性、民族延续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的自我认

同和界定” ①
有所不同，国家更多体现为一个政治法律实体，一国要立足于世

界，不仅要能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国际社会，还要拥有在确定领土内实施统治

的法律权利。在巴勒斯坦建国进程中，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分别在对

外参与国际社会和对内治理当地居民方面行使着部分的国家职能。

（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达建国诉求并独立参与国际社会

1 ．巴解组织是 巴勒斯坦在 国际社会的唯一合 法代表。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被

国际社会所漠视，联合国通过的多项决议只是从个体的角度谈及巴勒斯坦难

民应享有的基本人权，对 巴勒斯坦人整体上作为一个民族应享有的自决权避

而不谈。
②

在诸多因素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巴勒斯坦人民在国际社会欠缺自

己的代表，正当的民族权利无从表达。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应运而生。
③

巴解组织以 “ 恢复民族权利” 为斗争 目标，其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并在反以斗争中表现卓越，确立了自身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在国际社会唯一合

法代表的法律地位。首先，巴解组织将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行使 自决权、返回

家园作为首要目标。其纲领性文件 《巴勒斯坦国民宪章》规定巴解组织的任

务是：“ 负责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他们国家的斗争” 及 “ 处理巴勒斯坦问

题”。 尽管其职责包括了改善流散于各地的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状况，但结束

巴勒斯坦人的流亡状态始终是其首要关注点。也正是这一斗争 目标要求巴解

组织能够在国际社会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以有效开展政治外交活动。其次，

① 钱雪梅：《民族自决原则的国际政治限制及其含义》，载 《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 10 页。

② 联合国大会第 194 （Ⅲ）号决议 （1948 年 12 月 11 日）把 巴勒斯坦问题归结为难民问题，声

称 “ 应允许那些既愿意回家又乐意和其邻居 （指犹太人— — 引者）平安相处的难民在尽可能短的时

间内返回，而对于那些决定不回家的难民的财产，则予以赔偿” 。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 （1967

年 12 月 22 日）也仅要求 “ 实现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 ， 而不提巴勒斯坦人的民族 自决权问题。在此

期间 ，联大和安理会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其他决议均持上述立场。

③ 早在 20世纪 50 年代 ，一些青年学生就成立了 “ 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 和 “ 法塔赫” 等组

织。这些组织在各地的活动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关注，巴勒斯坦问题 日益成为阿拉伯领导人关注的焦

点。1964年 1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一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本来计划讨论对以色列引约旦河水灌溉内

格夫沙漠的行为所要采取的对策 ，然而实际上巴勒斯坦问题支配了整个会议 ，会议决定建立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同年 5 月 28 日～6 月 2 日，巴勒斯坦各界代表汇聚耶路撒冷东城区召开了第一届巴勒斯坦

人 国民大会 ，巴解组织正式宣告成立。参见彭树智主编 ；杨辉著 ：前引书 ，第 190 - 193页。



巴解组织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最高权力

机构 “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 汇聚了巴勒斯坦各界代表，主要的巴勒斯坦抵

抗组织和社团都在其中拥有席位；巴解组织的执行机构 “ 执行委员会” 成员

由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保证了 “ 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各种力量的代表”。 其

三，巴解组织在反以斗争中确立了自身的领导地位。不论是最初的武装斗争

还是其后以外交斗争为主的活动，巴解组织的卓越表现为自身赢得了巨大的

政治感召力和凝聚力，成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

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法律地位得到了巴勒斯坦人

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一经创立，它就得到了巴勒斯坦各政党、游击队、

劳工组织、妇女及学生团体的支持。
① 20世 纪 70 年代，以色列曾试图以被占

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自治机构替代巴解组织，但西岸选举出的市长仅同意就

市政管理事项与以方交涉，理 由是巴解组织才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 “ 政治代

表”。②
同样，尽管巴解组织没有直接参加 1991年马德里和会，但与会的巴勒

斯坦代表 （由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选举出的代表）重申：“ 虽然巴解组织

同意不直接或公开参与当前会谈，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减损其作为巴勒斯坦人

唯一合法代表和唯一有权代表巴勒斯坦人谈判和缔结协定的地位”。 国际社会

最早认可巴解组织法律地位的是阿拉伯国家。在 1974 年 10 月召开的拉 巴特

最高级会议上，阿拉伯国家 “ 一致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

代表”。 同月，联合国大会通过 “ 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的第 3210 号决议，

随后大会第 3236 号和第 3237 号决议 “ 请 联合 国秘书长就有关巴勒斯坦问题

的一切事项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取得联系”，并 “ 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观

察员身份”。 当前已有 100 多个国家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

代表，并允许其在本国设立办事处。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在巴解组织宣布放

弃恐怖主义并承认以色列后，也认可了其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的地

位，
③

同意其作为巴勒斯坦一方参加国际谈判。

① S e e O m a r M . D aja n i , “ S ta lle d B e tw e e n S e a so n s : T h e In tern a tio n a l S ta tu s o f P ale stin e D u rin g th e In te r-

im P erio d” , D en ver J ou rna l of I n tern a tio n a l L a w a n d P olicy , F a ll 19 9 7 , p .2 1 .

② S e e “ T h e S e a rch for A lter n a tiv e s to th e P L O” , J o ur n a l of P a lestin e S tu d ies , V o lu m . 7 , N o .2 , W in te r

19 7 8 , p p . 1 3 2 - 3 6 ．

③ 1988 年 12 月 16 日在 巴解组织成立 20 多年后，美 巴进行了首次公开正式对话；1993 年 1月以

色列议会废除了 1986 年通过的 “ 关于禁止任何以色列人与巴解组织人员接触的法令” ， 突破了不承认

巴解组织的框架。参见彭树智主编；杨辉著：前 引书，第 263、284 页。



2 ．巴解组织确立建 国 目标 并推动其 实现。

1969 年 9 月巴解组织第六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发表政治声明，首次正式提

出巴勒斯坦革命的目标是 “ 完全彻底地解放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消除一

切宗教和种族歧视痕迹的民主的巴勒斯坦国”，从而确立了建立巴勒斯坦国的

最终战略目标。

巴勒斯坦建国目标起初以否认以色列存在为基础。1964 年的 《巴勒斯坦

国民宪章》称 “ 巴勒斯坦的疆界以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边界为准，是一个不

可分割的领土单位”，“ 必须把犹太复国主义从巴勒斯坦领土上赶出去”。 随着

中东局势的发展变化，巴解组织意识到面对强大的以色列，“ 无论游击队发展

多么快，战斗力多么强，都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战胜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

家”； 同时由于游击队根据地设在周边阿拉伯国家内，巴解组织与这些国家的

矛盾和摩擦时有发生，巴解组织领导人认识到，“ 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哪怕

是只在一英寸那么大的巴勒斯坦土地上”。 于是 “ 建国目标分阶段实施” 方针

得到确立，“ 在解放的巴勒斯坦部分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被作为实现最

终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同时依然强调对整个巴勒斯坦拥有主权。
①

进入 80 年

代后，一方面巴解组织因内部分裂力量严重削弱，
②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存在已

成为既成事实，
③

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88年 11月巴解组织第 19 次全国

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的 《独立宣言》
④

首次承认 1947 年联合国分治决议，意

味着巴解组织认可在巴勒斯坦成立两个国家：阿拉伯国和犹太国。1991年 6

① 1973年 3 月 ，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法鲁克 ·卡杜米在同美国 《新 闻周刊》记者谈话时 ，对分

阶段战略予以了明确阐述。他说 ：“ 在现阶段我们将准备接受在部分领土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可

是 ，它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对其余领土的权利。第一阶段我们返回到 1967年的界线 ，第二阶段是回到

1948年的界线… … ，第三阶段是建立巴勒斯坦民主国家 ，我们正为这三个阶段而斗争”。 参见彭树智

主编 ；杨辉著 ：前引书 ，第 215 页。

② 1983年 5 月巴解组织中最大和最有影响的组织法塔赫发生内讧，导致巴解组织的分裂，进而

演变成巴解组织两大派别之间的冲突。参见彭树智主编 ；杨辉著 ：前引书 ，第 218 页。

③ 当时，以色列的存在已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在阿拉伯世界，埃及率先承认了以色列

的存在，并同其建立了外交关系；约旦早就同以色列秘密接触往来；在巴解组织内部，很多人主张巴

解和以色列相互承认。参见彭树智主编 ；杨辉著 ：前引书 ，第 218 页。

④ 该 《独立宣言》发表的背景是：1988年 7 月约旦宣布断绝与西岸的法律和行政联系，从而结

束 了哈西姆王国对西岸的主权要求以及约旦和巴解组织双重代表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并 为巴解填补西

岸的政治和法律真空提供了一个机会。巴解于 1988 年 10 月 15 日在阿尔及利亚宣布巴勒斯坦国成立。

但由于巴解组织并未对任何巴勒斯坦领土实行有效的控制 ，亦未组建建国计划中提到的临时政府 ，因

而其宣布建立的只是一个 “ 理论上” 或 “ 口头上” 的国家 ，并非具有完全法律意义的独立主权国家。

参见殷罡主编：前引书，第 233 ～237 页。



月，巴解组织在 《关于中东和平努力的十点立场》中进一步表明 “ 接受第

242号决议，在 1967年被占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承认以色列在国际保证

的安全边界内生存的权利”。这一转折性政策变化表明巴解组织向更为可行和

现实的建国方略的过渡。

为实现建国目标，巴解组织顺应形势发展适时调整斗争方式。1968 年

《巴勒斯坦国民宪章》认 为 “ 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正确途径”。

1974 年第 12 届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的 《临时政治纲领》规定：“ 巴

解组织必须采取各种斗争方式主要是武装斗争来解放巴勒斯坦领土”， 表现出

一定的灵活性。此后巴解组织中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文武兼用，即 “ 一手拿着

来福枪，一手拿着橄榄枝”。随着对以色列的承认，政治外交斗争逐渐被摆在

了首要位置。1993年 9 月 13 日，巴解组织与以色列经过一年多的秘密谈判正

式签署了 《奥斯陆协议》，标志着巴解组织选择通过谈判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国家。在该协议的推动下，
①

以色列军队撤出了部分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

选举产生了自治机构— —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并接管了以方移交的绝大

部分民政权力，开始行使 “ 拥有主权象征” 的有限自治。一个巴勒斯坦国实

际上已初具雏形。然而，由于双方极端势力的极力阻挠和以色列政局屡次更

迭，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谈判毫无起色，建国日期一拖再拖。面对停滞不前的

巴以和谈，巴解组织决定寻求联合国支持，于 2011年 9 月 23 日由巴解组织执

委会主席阿巴斯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向联合国提交申请，要求取得正式会员国

身份，以为巴勒斯坦国争取 “ 合法名分”。

（二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对内行使治理职能

主权国家的国家职能在对内方面主要表现为合法有效地 “ 治理特定领土

上的居民”。其包含的要素有三：确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以及 “ 对领土及

其居民实行管理” 的政府。尽管有学者认为巴勒斯坦的领土不够确定，因

① 根据 《奥斯陆协议》的有关内容 ，巴以双方的和平谈判应由两个阶段组成 ，第一阶段是过渡

时期内的 自治安排谈判。这一阶段的谈判分为 3 小阶段 ：第一 ，加沙 、杰里科地区 自治谈判 ；第二 ，

先行移交西岸其他地区的权力的谈判 ；第三 ，有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实行 自治的谈判。这 3 个小的

阶段分别以 《开罗协议》、《权力与责任预备性移交协议》以及 《巴以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

时协议》（又称 《塔巴协议》）作为终结标志。第二阶段则是包括耶路撒冷等若干内容在内的涉及永久

地位问题的谈判。



“ 其领土范围尚存争议”，①
但国际法对 “ 确定的领土” 这一标准通常有灵活

解释，“ 并不要求国家边界必须完全划定和明确”，②
况且巴勒斯坦所要求的

领土范围基本确定— — 以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的边界为基础，并得到

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③

。对于 “ 定居的居民”，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占

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构成了 “ 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的个人集合体”。④
尽

管仍有相当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流散在世界各地，但难民的存在并不削弱巴勒

斯坦人构成 “ 定居居民” 的主张。至于 “ 对领土及其居民实行管理”，在相

当程度上是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来行使的。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是依据 《以色列— 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

的临时协定》于 1996 年 1月由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选举产生
⑤
的自治政府。

巴民族权力机构的诞生实现了巴勒斯坦政权从 “ 革命的合法性” 向 “ 法律的

合法性” 的历史转变，
⑥

它 “ 不仅是巴勒斯坦政府新机构关于政治权力的一

次尝试，而且赋予了阿拉法特和其他巴勒斯坦领导人以政府官员的角色”。⑦

巴民族权力机构拥有一些作为主权国家象征与标志的权利：可在 自治领

土的边境口岸悬挂巴勒斯坦旗帜；可向自治领土内的居民发放巴勒斯坦护照；

享有一定的领海权；有权发行自己的邮票；可开办自己的电台、电视台和航

空公司；还可开设银行、发行货币及单独经营外汇和进出口业务等。对 内事

务方面，巴民族权力机构接手了以色列军事政府和民政公署的权力与职责。

巴勒斯坦警察部队负责维持公共秩序和内部安全。所 以，巴民族权力机构承

担的内政事务涵盖了农业、劳工、社会保险、邮政、工商、市政、卫生、旅

游、文教、体育、税收等多个领域。
⑧

① K ath ryn M .M cK in n ey , “ T h e L egal E ffec ts o f th e Israe li - P L O D eclaratio n o f P rin c ip le s : S tep s T ow ard

S ta teh ood for P alestin e” , S e attle U n iversity L a w R etiew ( 19 9 4 ) , p p .9 3 - 9 5 .

② [英国 ] 詹宁斯、瓦茨修订 ；王铁崖等译 ： 《奥本海国际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2 页。

③ 参 见联合国大会 1993 年第 4 8/158D 号决议及 20 11年 9 月 23 日 《巴勒斯坦关于加入为联合国

会员国的申请书》。

④ [英国 ] 詹 宁斯、瓦茨修订 ；王铁崖等译 ：前引书 ，第 92页。

⑤ 有权参加选举的是西岸、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

⑥ 拱振喜：《巴勒斯坦大选后的形势及其发展前景》，载 《西亚非洲》 1996 年第 2 期，第 8 页。

⑦ R o y R . A n d e rso n , R o b e rt F . S e ib e rt, J o n G . W ag n e r , P olitics a n d C h a n g e in th e M id d le E a st : S o u rce of

C o nflict a n d A cco m m od a tio n , P re n tice H all , 9 th e d . 2 0 0 8 , p .3 3 8 ．

⑧ 关于移交内政事务的详细规定 ，可参阅 《以色列 - 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

定 》之附件三 《民政议定书》，见联合国第 A /51/ 889 - S/1997/357 号文件。



在彰显国家权力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方面，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国家职能

均有体现。立法权包括制定各种层级的法律，如基本法、法律、法规及其他

法律文件。行使立法权的主体主要是巴民族权力机构，同时执委会主席也享

有辅助性立法权：可向民族权力机构提议立法或提出法律草案；颁布民族权

力机构制订的法律；以及就民族权力机构所订法律中提及或涉及的任何事项

制订次级法规
①

。行政权由巴民族权力机构下属的执行局行使，主要负责执行

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法规；制定、落实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政策并监督其实施；

执行为实现巴勒斯坦自治而依法制订的规章制度及所做出的行政决定；处理

劳工事务，管理人口登记，以及颁发证书、执照或其他许可证等。司法权方

面，巴民族权力机构组建了独立的巴勒斯坦法院和法庭，除审理普通案件外，

法院和法庭有权对巴民族权力机构及其成员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巴民

族权力机构在执法过程中也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 院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外

来干涉。

巴勒斯坦建国面临的障碍

以上论述表明，巴勒斯坦不仅明确表达了建国意愿，并对外独立参与国

际关系、对内 “ 有效治理特定领土上的居民”，似乎已符合传统国际法确立的

国家 “ 四要素”：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政府以及与他国交往的能力。
②

然而，一方面，体现国家本质属性的主权权利为巴勒斯坦所欠缺或者说未充

分享有，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职能由不同权力主体而非统一实体行使，这

些阻碍着其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完全主权国家。

（一 ）主权权利受限

依照国际法，一个实体要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 ，必须拥有主权。因为

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和固有权利，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的本质所在。

主权在国际法上是指 “ 最高权威”， “ 依照最严格和最狭隘的意义，主权含有

① 参见 《以色列 - 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第 18 条，联 合国第 A/51/889 -

S/ 1997/357 号 文件。

② “ 四要素” 最早出现在 1933 年美洲国家签订的 《关 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蒙得维的亚公约》

中 ，其后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全面独立的意思，无论在国土以内或在国土以外都是独立的”。①
可见国家主

权包括了两方面的特性：对 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巴勒斯坦在这两方面所

享有的主权权利均不充分。

1 ．对 内最高权受到严重制约。

对内最高权是指 “ 国家的行为不受另外一个权力的限制” ②
。巴勒斯坦民

族权力机构虽对内行使一定的国家职能，但其权利被严重制约。《以色列— 巴

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以下称 《临时协定》）第一条 “ 权

力移交” 即开宗明义地指出：“ 以色列将依照本协议从军事政府和民政当局手

中向巴民族权力机构移交协议列举的权力和职责，未移交事项将仍然由以色

列行使权力与职责”， 表明以色列对被占领土拥有所有的剩余权力。

在地域管辖方面，《临时协定》一方面确认西岸和加沙地带为 “ 单一领土

单位，其完整性和地位在过渡期内将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又将其划分为了若

干小的区域，每一区域被分别纳入 “ A”、 “ B”、 “ C” 3 种不同的类型。A 型

区包括被占领土上主要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以色列军队在 1996 年巴勒斯坦

选举前撤出此类区域，由巴民族权力机构负责 “ 内部安全和公共秩序”，并在

其上行使充分的管理职能和属人管辖。“ B” 型区包括被占领土上其他的巴勒

斯坦人定居区，主要是一些小的城镇、乡和村庄。其与 “ A” 型区的差别在

于：以色列撤离该区域的时间更晚；为保护以色列人和应对恐怖威胁，以色

列依然对安全负主要责任。
③ “ C” 型区涵盖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所有剩余区

域，包括所有的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认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区域以及无

人居住区。该类型区域分 3 个阶段逐步移交给巴勒斯坦管辖，但定居点和军

事设施区被认为是 “ 在最终地位谈判中将要涉及的事项”， 依然处于以色列控

制之下，以色列还保留 “ 与该区域内部安全和公共秩序相关的权力与责任”。

这样，巴民族权力机构只能对被占领土有限的部分行使有限的权力。

在管辖事项上，巴民族权力机构的管辖范围主要局限于当地巴勒斯坦人

的内部事务。可充分行使权力的领域包括税收、保险、劳工、司法、邮政、

① [英国] 詹宁斯、瓦茨修订 ；王铁崖等译 ：前引书 ，第 92页。

② [荷兰 ]格劳休斯著；[美国] A .C .坎贝尔英译；何勤华等译：《战争与和平法》，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5年版，第 88页。

③ 参见 《以色列 - 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第十三条第 2 款，联合国第 A/

5 1/ 889 - S/1997/ 357 号 文 件。



电信、旅游、交通、卫生、教育文化、土地灌溉等。
①

若这些事务超出了当地

利益，牵涉到地区能源分配、基础设施建设或国际关系时，须与以色列开展

合作。对于涉及整个被占领土的事务，如道路、水利、排污系统、电力及通

讯设施等，巴民族权力机构只能行使部分管理职能，其他事项须与以色列当

局合作，由双方同等数量代表组成民政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负责处理相关事宜。

在属人管辖方面，“ 除另作规定外，巴民族权力机构的管辖权适用于以色

列人以外的所有人”。②
以色列人的所有刑事犯罪均由以色列行使排他性管辖，

即使案件发生在巴民族权力机构的管辖范围之内 （即 “ A” 区和 “ B” 区）。

民事案件只有征得以色列当事人明确的书面同意，或其仍在巴民族权力机构

所辖区域内开展业务，或作为标的物的不动产位于巴管辖范围以内，巴勒斯

坦司法机关方可行使管辖。可见，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属人管辖范围主要是巴

勒斯坦居民与其他非以色列人。

总体来看，尽管 《临时协定》一再提及要保持被占领土的完整性，但巴

民族权力机构发挥的作用更多在于治理当地的巴勒斯坦居民，而非发展巴勒

斯坦的领土自治。

2 ．对 外独立权 无法充分行使。

与对内管辖权所受的限制相比，巴勒斯坦享有的对外独立权更为有限。

一个政权的对外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独立参与国际关系的权利能

力，二是将国际义务在国内层面有效施行的能力。对于前者，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在国际社会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得到了 《临时协定》

认可，协定授权巴解组织为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利益可同国家或国际组织谈判

及签署协议，但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经济、区域发展、文化、科学及教育等方

面。巴民族权力机构 “ 在对外关系领域没有权力和责任，不得在国外设立大

使馆、领事馆或其他类型的外交使团与职位，亦不得允许此类机构设立在西

岸或加沙地带，无权任命或接受外交与领事人员及行使外交职能。” ③
至于将

国际义务在国内层面有效施行，巴民族权力机构为执行巴解组织与外国政府

① 即使此类事务，巴民族权力机构也只能在 “ A” 区和 “ B” 区行使充分权力，在 “ C” 区的权

力将被 “ 逐渐移交”。

② 《以色列 - 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第十七条第 2 款第 3 项，参见联合国第

A /51/889 - S/ 1997/357 号 文件。

③ 《以色列 - 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第九条第 5 款第 1项，参见联合国第

A /51/889 - S/ 1997/357 号 文件。



或国际组织间缔结的协定，可与有关政府或国际组织间开展往来，但这将不

被视为 “ 对外关系”。可见，巴解组织的对外交往权极为有限，巴民族权力机

构则无权以任何可能影响其国际地位的方式参与国际交往。

（二 ）权利主体分散

对内管理职能和对外代表职能由不同机构行使以及内部统治的分裂，同

样阻碍着巴勒斯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完全主权国家。

1 ．内外代表的分 离

前已述及，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在国际社会的唯一合法代表，它通

过外交方式推动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实现。巴民族权力机构正是依据巴解

组织与以色列缔结的 《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声明》及随后的 《临时协定》所设

立，也就是说，它是经巴解组织授权而建立。这一内在联系使得巴民族权力

机构与巴解组织相互交织：二者由同一政党 （法塔赫）领导，拥有共同的领

袖 （当前为阿巴斯），内部人员构成上也有部分重叠。

但它们又是法律上互不隶属、职能上各不相同的两个机构。巴解组织代

表的是全体巴勒斯坦人民，不论其是否居住在被占领土之内。它在国际场合

表达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主张，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参加国际谈判、缔结条约

以帮助后者行使自决权，实现建国目标。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则是 “ 由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居民为实现 自治而依民主原则，经直接、自由和

普遍的选举所产生”，①
其代表的仅是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居民，职责

主要是被占领土最终地位确定之前对其上的巴勒斯坦人事务进行内部管理。

二者对巴勒斯坦人民承担的职责不尽相同。巴解组织与巴民族权力机构法律

上和职能上的分离阻碍着巴勒斯坦成为完全主权国家。尽管其各自部分地实

现了构成一个国家的客观标准，但 国家应具备的条件不能被简单割裂，一个

国家不仅要具备治理特定领土上居民的政权组织，该政权组织还应拥有由自

身参与国际关系、开展国际交往的能力。

在巴以和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状态依然

存在的情况下，巴解组织与巴民族权力机构间法律职权的分离状态仍将难以

消除。巴民族权力机构在被占领土上仅拥有有限的自治权，剩余权力依然由

① 《以色列 - 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定》第 2 条 第 1款，联合国第 A /51/889 -

S /1997/ 357 号 文件。



以色列享有，即使是自治权的行使在诸多方面也需以色列当局配合，这一受

制于人的状态致使巴民族权力机构难以取得与以色列平等的国际身份。若其

从 巴解组织那里接手对外交往权，就被占领土最终地位问题与以色列直接展

开对话，是难以在谈判中保持独立、平等地位的，这反而不利于巴勒斯坦人

民自决权和建国权的实现。可见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之间的这种特殊

关系一方面有利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巴勒斯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2 ．内部 统 治 的 分 裂

当前巴勒斯坦的两大政治派别法塔赫与哈马斯分别控制约旦河西岸和加

沙地带，造成了巴勒斯坦 “ 两个政府” 并存、政令不统一的分裂局面，这是

巴勒斯坦建国路上的又一障碍。

法塔赫是巴解组织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主流派别。作为

坚持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路线的政党，它致力于建立世俗、民主和文化多元

的现代国家。虽早期曾坚持对以武装斗争，但 20 世纪 80 年代后逐渐趋于温

和、务实，主张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同意通过和平谈判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

建立巴勒斯坦国。而哈马斯作为集宗教性、政治性为一体的激进组织，斗争

目标是在从地中海到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

兰政权。
①

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反对巴以和谈，主张通过武装斗争消灭以

色列。二者在反以斗争中也曾并肩战斗，但上世纪 90 年代初巴以和平进程启

动后，哈马斯因坚决反对 《奥斯陆协议》与法塔赫发生根本分歧，成为法塔

赫的反对力量。

2006年 1月，哈马斯在巴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法塔赫赢得大选。其组

阁后巴勒斯坦领导层呈现出 “ 双轨制” 的运作机制：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领

导民族权力机构，相当于 “ 总统”，握有安全部队的指挥权和外交、防务的决

定权；哈马斯控制着立法委员会，其领导人哈尼亚主持政府工作，享有内阁

事务的管辖权。双方在执政理念、斗争方式等方面各执己见 ，貌合神离。随

着双方分歧与矛盾的不断加深，双方对权力的争夺 日趋激烈，甚至兵戎相见。

2007年 6 月，哈马斯从法塔赫手中武力夺取了加沙控制权。阿巴斯随即解散

① 《哈马斯宪章》第十一章称：“ 伊斯兰抵抗运动认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世代相传直到审判日

的伊斯兰教产，没有人可以割裂它的任何部分，也没有人可以抛弃它的任何部分。”



民族联合政府，组建了由独立派人士任职的紧急政府，哈马斯表示不承认紧

急政府的合法性。法塔赫宣布断绝与哈马斯的一切联系，两个政党彻底决裂，

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对峙的局面形成。两个政权机构的并存不仅从总体上削弱

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斗争的实力，“ 政令不统一” 的现实还严重影响了巴民族

权力机构代表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性以及治理被 占领土的有效性，

而 “ 缺乏一个合法有效的政府是被承认为国家的一个障碍”。①

尽早实现内部和解无疑是巴勒斯坦实现建国 目标 的必要前提。2011年 5

月，法塔赫与哈马斯签署和解协议。2012 年 2 月双方进一步签署协议，决定

组建由阿巴斯领导、具有独立职能的联合过渡政府，负责筹备大选和启动加

沙地带重建。和解协议若能顺利实施，将结束巴分裂对立的局面，为 “ 政令

统一” 铺平道路、为建国创造有利的内部条件。但是，只要法塔赫与哈马斯

在执政理念等根本问题上依然立场相左，它们之间的 “ 鸿沟” 就难以弥合。

一旦涉及权力分配、政策制订等核心问题，双方难免厉兵秣马、明争暗斗，

最终甚至会闹得不欢而散、功亏一篑。
②

退而言之，即使成功组建过渡政府并顺利进行了大选，结果也将是喜忧

参半。一方面有利于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另一方面却可能对巴以和平进程带

来负面影响。因为与法塔赫被以色列认可为 “ 和平伙伴” 并得到国际社会广

泛承认不同，哈马斯一向被以色列政府视为恐怖组织和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

以色列政府将巴勒斯坦两派和解视为恢复和谈的障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警

告阿巴斯 “ 要在与以色列实现和平还是与哈马斯和解之间做出选择”， 称法塔

赫与哈马斯和解是 “ 对和平进程的沉重打击和恐怖主义的胜利”。 在以方对被

占领土仍保留诸多重要权利，巴方欲取得完全主权难以绕过巴以和谈这一基

本路径的前提下，以方对巴方特别是哈马斯的极不信任显然不利于巴勒斯坦

建国权的实现。而要哈马斯在短期内改变立场、“ 洗心革面” 也是 “ 勉为其

难” 的。

① [英国] 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前引书，第 98 页。

② 据悉 ，巴勒斯坦两大派别组建团结政府的对话进程被推迟。哈马斯准备向法塔赫提出更多要

求 ，包括保持加沙地带军政结构不变 ，由哈马斯成员出任副总理等。哈马斯还为阿巴斯出任总理设置

了议会信任投票的前提条件。参见 《参考消息》2012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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